
根据刑法规定，走私、贩卖、运

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

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 处十五年有期徒

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

产：

（一）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

片一千克以上、海洛因或者甲基苯

丙胺五十克以上或者其他毒品数

量大的；

（二）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

品集团的首要分子；

（三） 武装掩护走私、 贩卖、运

输、制造毒品的；

（四）以暴力抗拒检查、拘留、逮

捕，情节严重的；

（五）参与有组织的国际贩毒活

动的。

释疑

贩毒罪是怎样量刑的

今年1月，在长沙市第十三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上，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罗衡宁作《长沙市中级人民法

院工作报告》。

“针对外国人在湘犯罪案

件增加的形势， 开展涉外刑事专

项审判。共审理韩国、缅甸、墨西

哥、 尼日利亚等国籍被告人犯罪

案件5件14人， 首次对1名外国籍

贩毒罪犯执行死刑。”

■本报记者

一名41岁的中国人，2009

年7月28日上午在日本东京监

狱被处死。据悉，这是在日中国

人首次被执行死刑。

日本法务省当日中午发

表的消息说，法务大臣当日签

署了处刑令。 除了这位名叫

“陈德通”的中国人外，同时被

执行死刑的还有另外2名日本

杀人犯。

因琐事报复致6名同胞死伤

陈德通是从福建偷渡到

日本的，他在川崎站附近一个

远亲那里住，后因交房费和居

住时的一些小事与同住的5名

中国人发生矛盾， 并被这5个

人中的一些人打过，后被撵了

出去。

作为日黑社会“清龙会”

主要成员的陈德通，为了报复

上述5个人，1999年5月25日，他

纠集一帮兄弟袭击了这个住宅。

在其他参与抢劫的人离开抢劫

现场后，他持刀杀死其中3人，并

使其他两人受重伤，一个来访者

（中国香港人）也受了轻伤。

死前曾期望回中国

陈德通在临死之前曾经表

示希望回国。去年夏天，日本市

民团体曾在东京举行“要求批准

废除死刑国际条约论坛”， 在论

坛上，市民团体曾经公布了陈德

通等几位死刑犯的问卷调查。陈

德通在问卷中用中文写道 :“事

情发展到这样的结果，真的没有

想到。很希望能够有机会改造自

己。希望能够让我回国。”陈德通

对于被他伤害的6名死伤者家属

表示:“如果需要赔偿的话，我已

经尽自己的可能来赔偿。如果需

要我偿命的话，我愿意偿命。”

■据华商报

3月29日，中国方面将赤野

光信将被执行死刑的消息正式

通报给了日本政府。3月30日，

在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

上， 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公开证

实了这个将被处决的日籍毒贩

的身份，这位发言人同时表示，

毒品犯罪是国际社会公认的重

大犯罪， 中国将依照法律对其

处以极刑。 中国通报将对赤野

执行死刑后， 日本政府向中国

外交部表示了“担忧”。由于对

犯罪者的处罚基本上属于一国

的内政， 日中又同属有死刑的

国家， 日本政府此次没有要求

中方停止执行死刑。据悉，除了

赤野光信以外，还有3名贩毒的

日本人可能将会在8日被执行

死刑。

近年来，日本人涉嫌走私毒

品被捕的案件相继发生。日本与

中国在2008年批准了《刑事互助

条约》，但中日目前仍无《刑事罪

犯引渡条约》。

【背景】

中日目前无引渡条约

一桩正常的毒品案件判

决， 却被人为地渲染成会对

两国感情有所影响。《读卖新

闻》 就写道，“中国的司法手

续是否适当？ 如果没有解决

这样的疑问，就对4名日本毒

贩都处以死刑的话， 难免会

对日本国民对中国的感情产

生微妙影响”。

日本消费者行政担当大

臣、 社民党党魁福岛瑞穗表

示，对中国宣告要对包括赤野

在内的4名日本毒贩处以死刑

感到“非常遗憾”，“希望中国

能够停止执行”。而据报道，赤

野的一些同学和老师还不放

弃为这个毒贩求情，声称要打

电话向日中两国政府相关人

员求情，直到最后一刻。赤野

的同学还辩解说，赤野高中毕

业后家境很困难，“不可能是

他自己走上贩毒这条路的”。

就连日本首相鸠山和外相冈

田克也相继表示此事会对日

本的国民感情造成不良影响。

不过，鸠山同时也强调，日本

政府将努力让这件事情不对

日中关系造成负面影响。

实际上， 对日本毒贩被处

决这件事， 日本国内也有表示

理解的声音。《产经新闻》就说，

虽然日本受到震惊， 认为中国

的量刑有些过分严厉， 但不要

忘记在国际上毒品犯罪都是重

罪。除中国外，韩国、泰国、新加

坡等亚洲国家也都对毒品罪犯

处以死刑。还有一些媒体认为，

罪犯的搜查、 裁决都属于中国

内政， 基本上不应由日本进行

干涉。 日本在去年也对一名犯

有抢劫杀人罪的中国人执行了

死刑。

【影响】

中日关系或受微妙影响

日本各大媒体4月6日早间纷

纷报道说， 日本毒贩赤野光信已

于6日早间在中国辽宁省大连市

监狱被执行死刑。这是1972年中

日邦交正常化以来， 中国首度处

决日籍犯人， 日本首相称对此表

示“遗憾”。

据日本媒体6日报道称，日本

公民赤野光信因走私毒品被中国

法院判处死刑，6日早间， 日本驻

中国大连的领事馆收到了中国方

面的通知， 通知称中国有关方面

已经于北京时间6日9点30分在

辽宁省大连市的监狱对赤野光信

执行了死刑。与此同时，赤野光信

的家人在5日与其最后一次会面。

■本报特约记者 张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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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焦点

中国首次处决日本毒贩

另有3人可能会在明日被执行死刑

日首相：表示“遗憾” 中国外交部：处罚属内政，日本政府未提要求

处决一事可以说是司法制度

的不同，在日本方面看来，这是十

分遗憾的事情。但是，也有一些为

难和无奈的地方。

———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

由于对犯罪者的处罚基本上

属于一国的内政， 日中又同属有

死刑的国家， 日本政府此次没有

要求中方停止执行死刑。

———外交部发言人秦刚

赤野光信（左）、石田育敬（右）在

通过海关安全检查时，被查出携带毒

品冰毒。

赤野光信罪行

他们企图从大连携带

2524克冰毒直飞日本大阪，

制造了特大跨国贩毒案。

赤野光信并非首个在中国被判

处死刑的外国毒贩，近年来，中国判

处外籍毒贩死刑的案件并不鲜见。

2002年3月，缅甸籍女毒贩周卓

芬被四川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判

处死刑；

2004年5月，被称为金三角头号

大毒枭的缅甸籍走私贩毒集团头

目谭明林被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

民法院判处死刑；

2006年4月， 老挝籍大毒枭陈培

林因跨国走私、贩卖、运输毒品被四

川省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

……

不完全记录

他不是第一个

也不是最后一个

2009年12月底，中国曾依法对一名英

国籍毒贩阿克毛执行死刑，英国政府对此

非常不满。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当时表示，

中国是法治国家， 司法机关严格依法办

事。 中国的司法独立性不容外来干预，任

何人都无权对中国司法主权说三道四。

案例

处决英国毒贩阿克毛

【案发】

企图将2.5公斤冰毒走私到日本

伪装在茶叶盒中贩运的毒品。

赤野光信今年66岁，2006

年9月中旬在大连被捕。 根据

当时的媒体报道，赤野光信在

日本时就数次参与贩毒。

2006年4月份， 他频繁出

入中国国门，引起了中国警方

的高度警惕。 经侦查发现：他

准备走私一批冰毒到日本去，

为此专门雇了53岁的大阪人

石田育敬做“马仔”，负责运输

毒品。

9月12日， 两人在大连会

合。9月中旬，警方得到消息，两

人预订了9月20日直飞日本大

阪的航班。当天，两人搭乘出租

车前往机场， 在通过安检时被

大连海关缉私局以“涉嫌携带

违禁物品”的名义扣下，禁毒警

察从两人行李中分别搜出了

1516克和1008克冰毒。此案当

时被公安部列为毒品目标案

件，名为“4·03”特大跨国走私

贩卖毒品案。

2008年6月， 赤野光信一审

被判死刑后， 被告提出上诉，去

年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上

诉并维持原判。

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案件后

确认，赤野光信贩运冰毒，证据

确凿， 而且涉及的毒品数量巨

大，应依法惩处。不同国籍的罪

犯， 都应该依法作出平等处理，

而对危害极其严重的毒品犯罪，

应该判以死刑，有利于震慑和预

防毒品犯罪。

长沙首次对一名外籍毒犯执行死刑

本土落点

去年中国人首次在日本被执行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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